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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工信规字〔2024〕1 号

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文件

中工信〔2024〕54 号

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印发中山市
工业绿色发展项目资助实施细则

（修订）的通知

火炬开发区管委会，翠亨新区管委会，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

市各有关单位：

《中山市工业绿色发展项目资助实施细则（修订）》业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。

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我局反映。

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2024 年 2 月 18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。

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办公室 2024 年 2 月 26 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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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市工业绿色发展项目资助实施细则
（修订）

第一条 为规范专项资金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加快

推进工业绿色发展，根据《“十四五”工业绿色发展规划》《广

东省节约能源条例》《关于高质量建设制造强省的意见》《中

山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《中山市工业发展专项资金

管理办法》（2023年修订）等有关文件精神和相关规定，结合

我市工业绿色发展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工业绿色发展，是指以推动高质量发

展为主题，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，以碳达峰碳中和目标

为引领，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，统筹发展与绿色低碳

转型，深入实施绿色制造，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，大力推进

工业节能降碳，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，积极推行清洁生产改

造，提升绿色低碳技术、绿色产品、服务供给能力，构建工业

绿色低碳转型与工业赋能绿色发展相互促进、深度融合的现代

化产业格局。

第三条 本实施细则的资助对象为在中山市行政区域内依

法注册的企业、公共机构、事业单位或社会组织。

第四条 绩效目标

力争用 3年左右时间，引导 200家企业开展清洁生产，促

进一批企业和产品申报国家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示范，提升企业

绿色化生产水平，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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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资助范围及条件

（一）通过自愿开展清洁生产审核评估验收的企业（不包

括采取简易清洁生产审核流程的企业和应依法实施清洁生产

的企业）。

（二）获评国家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示范的绿色工厂、绿色

供应链管理企业、绿色工业园区、绿色设计产品。

（三）获评国家级绿色数据中心企业。

（四）列入省级及以上工信部门公布的节能技术、装备（产

品）推荐目录的企业。

（五）获评省级及以上工信部门认定的重点行业能效“领跑

者”企业。

（六）获评国家级重点用水企业、园区水效领跑者；获评

省级节水标杆园区、企业；获评市级节水型企业。

（七）列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再生资源综合利用行业（废钢

铁、废纸加工、废塑料、废旧轮胎、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

池综合利用、环保装备制造业等）规范（准入）公告名单的企

业。

第六条 资助标准

（一）对通过自愿开展清洁生产审核评估验收的企业，给

予最高 4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
（二）对获评国家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示范的绿色工厂的企

业给予最高 1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；对获评国家绿色制造体系

建设示范的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的企业给予最高 30万元的一

次性奖励；对获评绿色工业园区的园区给予最高 20万元的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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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性奖励。

（三）对获评国家绿色设计产品的企业给予每个型号产品

最高 3万元的一次性奖励，每年度单个企业资助额度最高 30

万元。

（四）对获评国家级绿色数据中心的企业，给予最高 30

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
（五）对获评国家级重点用能行业能效“领跑者”的企业，

给予最高 2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；对获评省级重点行业能效“领

跑者”的企业，给予最高 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
（六）对列入国家级工业和通信业节能技术装备产品目录

的企业，单个产品最高给予 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；对列入省级

工业和通信业节能技术装备产品目录的企业，单个产品最高给

予 3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单个企业单年度累计不超过 20万元

（含国家、省级产品奖励总和），同一型号产品累计只能获得

一次奖励。

（七）对获评国家级重点用水企业、园区水效领跑者的企

业、园区，给予最高 2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；对获评省级节水

标杆的企业、园区给予最高 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；对获评市

级节水型企业的企业给予最高 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
（八）对列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再生资源综合利用行业（废

钢铁、废纸加工、废塑料、废旧轮胎、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

电池综合利用、环保装备制造业等）规范（准入）公告名单的

企业，给予最高一次性 30万元的奖励。

（九）同一项目获得多级认定的，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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励。

第七条 申请流程、资金使用、信息公开、绩效管理和监

督检查，按照《中山市工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2023年

修订）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八条 本细则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。

第九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3年。原《中

山市工业绿色发展项目资助实施细则》（中工信〔2021〕254号）

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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